吉林大学2011年博士生指导教师招生条件

1、能认真履行导师职责，培养研究生质量较好，未发生重大教学事故，每年有足够的时间指导博士生。

2、招收研究生的最高年龄一般限定在退（离）休前三年。博士生指导教师退（离）休年龄按照《吉林大学关于教职工退（离）休的暂行规定》（校发[2001]294号）文件执行。

3、近三年来科研成果显著，目前正主持国家、省部级科研课题或其它科研项目，有可支配的科研经费。具体科研工作指标按学科分类要求如下：

自然科学类从事基础研究申请人

（1）近三年内以第一署名或是通讯联系人身份发表2篇进入SCI检索的学术论文；或获国家级科研成果奖（前3名）1项；或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（前2名）或二等奖（第1名）1项；或获国家发明专利（第1名）2项。

（2）近三年主持的纵向科研项目实际到款科研经费10万元以上。

自然科学类从事应用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申请人
（1）近三年内以第一署名或是通讯联系人身份发表1篇进入SCI检索或2篇进入EI检索的学术论文；或获国家级科研成果奖（前3名）1项；或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（前2名）或二等奖（第1名）1项；或获国家级发明专利（第1名）2项。

（2）近三年主持的纵向科研项目实际到款经费15万元以上或主持的科研项目实际到款总经费30万元以上。如主持的纵向科研项目实际到款经费达到50万元以上或主持的科研项目实际到款总经费达到150万元以上，则对科研成果要求可适当降低。

自然科学类从事临床医学研究申请人
（1）近三年内以第一署名或是通讯联系人身份发表1篇进入SCI检索的学术论文；或在中华医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上发表2篇学术论文；或获国家级科研成果奖（前3名）1项；或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（前2名）或二等奖（第1名）1项；或获国家级发明专利（第1名）1项。

（2）、近三年主持的纵向科研项目实际到款经费8万元以上，或主持的科研项目实际到款总经费15万元以上。

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申请人
（1）、近三年内以第一署名或是通讯联系人身份在我校确定的A、B类学术刊物上发表1篇学术论文；或在我校确定的C类学术刊物上发表2篇学术论文；或获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奖（前3名）1项；或获省部级社科成果一等奖（前2名）或二等奖（第1名）1项；或出版高水平学术专著（第1名）1部。

（2）、近三年主持的科研项目实际到款经费2万元以上。如科研成果达到所要求各项指标数量的2倍，则科研经费要求可适当降低。

特殊说明：

1、对于承担研究生公共学位课程的主讲人，或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（排名第一）或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（排名第一），或获国家级精品课（负责人），可适当放宽对科研成果和科研经费的要求。

2、需特殊扶持的学科，博士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审查条件可适当放宽。

3、有特殊才能和特殊贡献的人员，博士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审查条件可适当放宽。

对涉及以上情况的人员，各培养单位在审核时要严格把关，按特殊情况向学校进行推荐并附说明材料，由学校最终裁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6月23日

